
关于 2015 年 国家留学基金委 资助博士生导师 

短期出国交流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系、所）博士生导师： 
为进一步促进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工作，充分调动博士生导师积极

性，加强对派出学生学习方面的检查、指导和情感联系，进一步推动国内外高校学科、人员
之间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2015 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继续全国选拔 500 名博士生导
师赴国外短期交流, 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选派对象：正在国外留学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生的博士生

导师。 
1. 重点支持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执行工作，与留学院校国外

导师有实质性合作，有较强国际交流能力； 
2. 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包括已

获得国外永久居留权人员； 
3. 身心健康，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4. 我校此次推荐无名额限制。 
注：如有博士生正式参加 2015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申报（不含副导

师）、并通过学校审核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或 2014 年迄今实际派出博士生参加校内博
士生短期访学项目（不含副导师）的博士生导师可申请“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
项目”（另见通知）。 

 
二、 资助期限及内容：交流访问期限及资助期限为一个月，资助内容按高级研究学

者资助标准执行。 
 

三、 选拔流程： 
1. 预报名：有意向申请的导师需自行联系并获得国外大学或机构正式邀请信，邀请方

须为派出学生的外方指导教师或外方指导教师所在院校/机构主管部门。请在 2015 年 3 月
12 日之前提交预报名表（见附件 1）和外方邀请函复印件、外方合作导师介绍（主要包括
国外合作导师的教育、学术背景；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论文发表情况；在国
外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况等，原则上不超过一页）至培养处，逾期不再接收。 

2. 网上报名：研究生院在汇总所有报名表之后确定博士生导师拟推荐名单，并电话通
知拟推荐人于 2015年 3月 21-25日前在基金委网站 http://apply.csc.edu.cn进行网上报
名，填写申请表，上传所需材料（见附件 2：2015 年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申请材
料及说明》，并提交、打印申请表。 

3. 提交申请材料：2015 年 3 月 27 日前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至研究生院，包括《国家
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访学类） 、《单位推荐意见表》 、正式邀请函复
印件 、外方合作导师介绍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 审核材料，提交推荐材料和公函：2015 年 4 月 12 日前，研究生院网上填写单位推
荐意见，整理审核材料，向基金委提交申请材料及推荐公函。 



5. 公布录取结果：2015 年 6 月公布。 
 
如工作或申请中有任何疑问，请与研究生院培养处(瑞安楼 506 室)联系。联系人：袁媛，

联系电话:65981601，电子邮件：yuan.yuan@tongji.edu.cn。 

 

研究生院培养处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1：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访学预报名表 
附件 2：2015 年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申请材料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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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报名表 

所在院系、专
业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号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 
移动： 

电子邮箱  

拟出访国家
（地区） 

 
 

邀请单位、地
址、电话 

 

已派出学生简要情况（注：派出学生必须经“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或“博士生短期
访学项目”派出，派出类别为“攻读博士”、“联合培养博士”、“短期访学”派出）；留学期限以“月”

为单位。 
学生
学号 

学生
姓名 

派出
项目 

派往学校及派出类别 派出时间 
国别 学校名称 派出类别 派出日期 留学期限 

        
        

个人申请 

出访活动内容及日程安排：（请明确说明派出学生情况[含学号、姓名、留学单位]、拟
访问国外院校、机构、国外合作教授及合作项目或课题情况；出访计划中应明确出访
院校、机构名称、与外方合作情况、访问计划及行程、预期目标等） 

 
 
 
 
 
 
 
 
 

所在学院
（系、所）推

荐意见 

 
 
 
 
 
学院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研究生院 
意见 

 
 
 

 
申请人签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清单：外方邀请函（复印件）、外方合作导师简介 



附件 2  2015 年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申请材料及说明 

一、应提交的申请材料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访学类）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 正式邀请函复印件  

4. 外方合作导师介绍  

5.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请按以上顺序准备一份纸质申请材料，并按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说明将相
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信息平台（《单位推荐意见表》无需扫描上传）。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
语以外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申请人需向研究生院提交一套书面申请材料留存
（留存期限为两年）。  

二、申请材料说明  

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访学类）  

申请人需先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网上申请表；在填写完申请表并确
认无误后，可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提交并打印，申请人需在纸质申请表“申请人签字”栏中
签名。  

申请表中研修计划部分应明确出访院校/机构名称、与外方合作情况、访问计划及行程、
预期目标等。  

2.《单位推荐意见表》（网上填表提交后自动生成打印） 

在单位推荐意见中，请推选单位明确说明被推荐导师所指导派出学生情况（含学号、
姓名、留学单位）、拟访问国外院校/机构、国外合作教授及合作项目或课题情况。  

我校的申请人，其《单位推荐意见表》的电子信息由研究生院负责输入网上报名系统。  

3.正式邀请函复印件  

邀请函应由派出学生的外方指导教师或外方指导教师所在院校/机构主管部门签发，并
用邀请单位专用信纸打印。  

4.外方合作导师介绍  

http://www.csc.edu.cn/uploads/hetao/%E4%B8%89%E5%A5%97%E8%A1%A8/%E8%AE%BF%E5%AD%A6%E7%B1%BB%E7%94%B3%E8%AF%B7%E8%A1%A8.pdf
http://www.csc.edu.cn/uploads/hetao/%E4%B8%89%E5%A5%97%E8%A1%A8/%E8%AE%BF%E5%AD%A6%E7%B1%BB%E5%8D%95%E4%BD%8D%E6%8E%A8%E8%8D%90%E6%84%8F%E8%A7%81%E8%A1%A8.pdf


主要包括国外合作导师的教育、学术背景；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论文
发表情况；在国外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况等，原则上不超过一页。  

5.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请申请人将身份证正反面同时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